
采用扣工资的方式防止

员工迟到，是公司在管理时的

常见做法。然而，上海二中院

近日公布的一起劳动纠纷典

型案例显示，上海有位员工却

在一年内被扣了20余万元工

资，这样的惩罚力度合理吗？

延 伸

这3种扣工资行为劳动者可以拒绝
1.违法性扣除。这里的违法

性扣除是指违反劳动法在内的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对劳动者

工资予以扣除的情况。

例如，我国法律规定了法定带

薪休假制度和依法参加社会活动

（例如行使选举权、出席人民代表

大会、担任证人或者人民陪审员

等）的权利，在此期间，单位以劳动

者未参与劳动为由扣除劳动者工

资就属于违法性扣除。

2.强制性扣除。实践中，有些

单位以各种捐款的形式对劳动者

工资进行部分扣除，也就是所谓的

“逼捐”现象。这类工资克扣虽然

披着慈善的外衣，但违反了捐款自

愿和劳动者工资自己支配的权利，

也属于非法克扣工资的情形。

3.惩罚性扣除。有些单位以

劳动者“违约”或者不遵守劳动纪

律为由，进行惩罚式工资扣除。劳

动工资发放要遵循“工作量相适

宜”原则，即单位扣除劳动者的工

资应与劳动者“缺席”劳动所带来

的损失直接联系。

比如迟到扣工资时，除了要符

合单位的规章制度外，还要与劳动者

迟到所产生的直接延误量相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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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迟到被扣20万元
企业规章不可信马由缰

江某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入职某

医疗公司从事内勤工作。该公司考

勤制度规定：员工上下班应进行考勤

管理，未经批准无故不上班，单次迟

到、早退或未经审批外出、离岗超过

60 分钟以上视为旷工一天。每月累

计迟到和早退时间大于10分钟小于

30 分钟的，扣当月工资的 1%。每月

迟到超过3次，从第4次开始每迟到1

次视为旷工1天，员工每旷工1天，扣

当月工资的8%。

2020年11月30日至2021年11月

30日期间，公司依据考勤制度及江某

的考勤记录，在江某工资中实际扣款

总计20.9万余元。江某申请了劳动仲

裁，主张公司以多次旷工为由扣除工

资于法无据，要求支付这一年内的工

资差额。仲裁委裁决支持了江某的诉

请，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上海市

黄浦区人民法院，要求不予支付。

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用

人单位可以通过规章制度规定对迟到

的劳动者扣除相应未提供劳动时间对

应的工资部分，但用人单位行使管理

权亦应当合理且善意。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中明显扩大劳动者违纪结果、加

重劳动者违纪责任的不合理规定，不

能作为用人单位处罚劳动者的依据。

具体到本案中，医疗公司本身不

具有罚款权，如为了惩罚而扣除多倍

的工资，既有悖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情

理。因此，按劳动者日工资扣发相应

缺勤时间的工资较为公平合理。

结合江某的实际缺勤时间，经过

核算，江某缺勤应被扣工资为 1.2 万

余元。而双方一致确认，江某实际被

扣了 20.9 万余元工资。故江某主张

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应予支持。法院

遂判决公司支付江某2020年11月30

日至2021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

额19.6万余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

诉，本案现已生效。

加班“披”值班外衣
也是一种劳动侵权

知道“值班”和“加班”的区别吗？有用人单

位在这个问题上玩文字游戏，打了“擦边球”。据

《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法官以该院判决的一起典型案例释法，提醒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值班加以规范。

上述案例中，某家电公司在法定节假日制作

《假期值班表》，要求员工居某按照该表上班。值

班期间，居某工作内容与正常工作并无差别，均

根据公司派出的工单从事家电维修工作，但公司

未发放加班费。居某因此与公司对簿公堂，要求

公司支付节假日值班期间的加班工资。法院支

持了居某的诉求，维护了劳动者的加班权益，并

以此案例引导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准确理解和把

握加班与值班的概念、性质、区别和联系，守住加

班与值班的权利义务边界。

在节假日或夜间，哪些值班算加班，哪些值

班又只算值班呢？评判值班的性质，不看用人单

位赋予了值班怎样的外在概念和形式，把值班排

进了哪种表里，而看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值班

期间干了哪些工作，或劳动者提供了哪些实质性

的劳动。

如果劳动者在值班期间从事与本职工作无

关的工作，只是完成安全值守、接听值班电话、值

班信息反馈等例行值班任务，或者虽然从事与本

职工作有关的工作，但工作强度和压力明显低于

日常工作，且在值班期间可以休息，值班就不属

于加班。如果劳动者在值班期间的工作内容与

日常工作无异，属于日常工作的正常延续，或者

劳动者提供了实质性劳动（不论实质性劳动是否

与日常本职工作相关），且劳动数量和强度与日

常工作相当，甚至超出了日常工作，劳动者的值

班就具有了加班的属性，用人单位就应该按照法

定标准向劳动者发放值班期间的加班工资。当

然，如果劳动者在休息日值班，用人单位也可先

安排劳动者补休。

一些用人单位因法律意识淡薄、规避加班责

任等原因，模糊了加班与值班的概念与边界，把

“加班”排进“值班表”，给“加班”披上“值班”外

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加班的实质，不

能抹杀劳动者的加班付出和加班权益。如果用

人单位以“加班”是“值班”为由拒绝承担支付加

班费等责任，就侵犯了劳动者的加班权益。对

此，劳动者应该在留存值班表、值班工作记录等

信息的基础上，通过与用人单位协商、求助工会、

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或提请劳动争议仲裁、

起诉等方式维权。

法院、劳动监察部门、工会等有必要面向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强化普法宣传，讲清加班和值班

的法理和情理，督促、教育用人单位增强自律意

识，规范劳动管理行为，让值班的归值班，让加班

的归加班，保障好劳动者在值班期间的合法权

益；鼓励、支持劳动者算准加班账，全面、积极认

领值班期间的加班权益，用足用好维权武器。劳

动监察部门、工会等应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提升

对投诉举报线索的调查处置质效，加强对用人单

位的监督检查，联合律师协会把用人单位的值班

权益保障纳入法治体检范畴，向劳动者提供维权

法律援助，当好劳动者的维权后盾。

维护劳动者值班期间的加班权益，还需要法

律措施的进一步完善。立法机关、人社部门、最

高人民法院等可通过修法、出台细则或法律解释

等方式，明确加班与值班的定性规则、概念、区

别，明确值班算加班的情形、范围、表现形式等，

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值班和加班情形下的

权利义务，为用人单位规范劳动管理、劳动者维

权以及外力监督提供依据和指南。

据《北京青年报》

F 法眼观察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劳动争议案。

2023年5月下旬，谢某到某橡胶

公司应聘从事排料工作，双方签订了

劳动合同，公司也为谢某缴交了社会

保险。仅仅10余天，谢某便向公司提

交了书面《员工离职申请表》。随后，

谢某通过劳动仲裁、起诉方式，要求

公司支付工作日工资差额、加班工

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共计

11000余元。

法院审理发现，谢某自2018年开

始，在全市范围内先后向15家就职过

的用人单位提起劳动争议诉讼，其主

要诉求大致均为工资差额、加班工

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同时，

谢某入职每家用人单位均工作 1—2

个月便离职或被辞退，随后便立即申

请劳动仲裁提出赔偿请求。尤其在

谢某提供的相关证据中，有大量录

音、录像、照片，明显看出其从应聘开

始就有目的地收集相关证据。

关于谢某提出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在案证据

《员工离职申请表》上载明：谢某因

个人原因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向公司

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谢某现主张公

司强迫其在离职单上签字，但未提

供证据予以证明。谢某作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签名行为

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具有充分的分

辨和认知能力，在未提供证据证实

公司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行

为时，应当对签字的行为承担相应

法律后果。法院认定谢某系因个人

原因辞职，故谢某要求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法院亦

予以驳回。

一审宣判后，谢某不服提出上

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

一审判决。

法官提醒

近几年，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了一

种“劳动碰瓷”现象，“劳动碰瓷”者

在建立劳动关系时，其目的并不是通

过劳动获得报酬，而是利用中小企业

的管理漏洞或制度瑕疵，意欲通过引

发劳动争议获取额外利益，其行为有

悖“诚实、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显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不

应受到法律保护。

于企业而言，需要注意用工风

险。对企业招聘流程、用工管理规范

方面开展自查，及时发现漏洞隐患，

预防和减少用工法律风险。同时，确

保及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内容合

法、规范、全面。此外，在日常管理中

也要注意保存证据，对员工手册、规

章制度等，应当要求劳动者在入职时

知悉并签名确认。

据《法治日报》

5年状告15家用人单位
法官：“劳动碰瓷”要不得

据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